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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本(97)年 4 月 22 日原民人字第 0970021164 號函以，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錄取人員之訓練，請切實依照「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

住民族考試規則」第 10 條規定辦理。(本部 97.04.25 台人(一)字第 0970066530

號函)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本(97)年 4 月 23 日公訓字第 0970004586B 號函以，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97 年 4 月 23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

訓練生活管理要點」、「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輔導要點」、「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請假注

意事項」、「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獎懲要點」、「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訓練成績考核要點」、「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
要點」等 7種規定(本部 97.04.25台人(一)字第 0970067902 號函轉) 

 

(三)考選部本(97)年 4 月 17 日選規字第 0970002945 號函以，考試院本(97)年 4 月 14

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09700026641 號令修正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

築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本部 97.04.22台人(一)字第 0970062610 號函轉) 
 

(四)基於政府資源整合及共享理念，銓敘部前於 88年 7月 1日訂定之人才通報系統作

業計畫停止適用，該部網站原「人才通報系統」停止服務，改與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事求人」系統連結。（本部 97.04.23台人(一)字第 0970062441 號書函轉銓

敘部 97.04.17部管三字第 0972907966 號函） 

 

(五)銓敘部令，配合民國 95年 8月 1日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修正施行前，有關該條例第

6條第 1項所定免予試用經歷之採計之補充規定。（本部 97.04.21台人(一)字第

0970059975 號書函轉銓敘部 97.04.14部特一字第 0972916018 號令）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有關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與休假旅遊結合，得否分別依相關規定申請文康活動經

費補助及休假旅遊補助一案，請查照轉知。(本部 97.04.03 台人(二)字第



0970050646 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7.03.31局考字第 0970061264 號函) 

 

(二)有關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函以，該署 96 年 5 月 1 日建置完成之公務人員赴大陸

地區網路申報系統 1 事，請各機關學校務必於每月 5 日前，自行上網登錄上月赴

大陸地區人數；赴大陸地區人員若有違規、違常情形，另請函送該署彙整相關案

例，以供決策參考，請 查照轉知。（本部 97.04.09 台人（二）字第 0970053584

函轉內政部同年月 2日移署出服履字第 09720073000 號函） 

 

(三)行政院函以，聘僱人員慰勞假(14日以內)補助費之發給，得比照「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應休畢日數之休假補助費相關規定辦

理，請查照轉知（本部 97.04.28台人（二）字第 0970067171 號函轉行政院

97.04.24院授人考字第 0970061566 號函） 

 

(四)檢送修正「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及修正對照表（含總說明）各 1

份。(本部 97.04.22台人(二)字第 0970057076 號函轉行政院 97.04.10院授人考
字第 0970061431 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銓敘部 97年 4月 3日部退一字第 0972925480號函，有關 97年 3月 27日以後退

休（職）生效或成就請領公教人員養老給付條件時，應儘速補填公教人員

保險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書一案。（本部 97.04.10台人（三）字第

0970053282 號函轉） 

(二)本部 97年 4月 23日台人（三）字第 0970053930C 號令，為符學校教職員撫卹條

例第 15條規定意旨，教職員在職亡故之殮葬補助費，應由實際支付殮葬補助費用

之遺族領受；如殮葬費用係由遺族共同支付，則該補助費應依各遺族實際支付比

例領受之。本部歷來相關令函與上開規定牴觸者，同時停止適用。 

(三)本部 97年 4月 9日台人（三）字第 0970052729 號函釋，有關代理兵缺期滿，嗣

經學校續聘代理原服役留職停薪教師於退伍日至其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得否補

繳退撫基金費用併計退休年資疑義一案。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7年 4月 21日局給字第 0970007900 號函，有關建議公立大專

校院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其兼職費支給個數及支給數額上限得否依未兼任行政

職務之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不受「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之規定限制一案，仍請依現行規定辦理。（本部 97.04.30台人（三）字第

0970064302 號函轉） 

 



人 事 動 態 
一、本部同仁部分：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或單位 

新職機關或

單位 

到(離)職 

日期 
備註 

孫詠晴 
考試 

分發 
 國教司書記 97.03.31  

陳培綾 新進 
高雄縣政府教育處科

員 
中教司 97.04.14  

蔡為旭 新進 
臺北縣板橋市後埔國

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法規會科員 97.04.15  

吳欀璽 
考試 

分發 
 會計處書記 97.04.16  

林文通 調任 文教處文化參事 
駐英國代表
處文化組文

化參事 

97.04.30  

 

二、人事主管人員部分(組長以上)：無異動 


